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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
贵州省投资促进局文件 
 

 

黔投提复字„2020‟24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马  雷 

 

省投资促进局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

第 4041 号提案的答复 

  

民盟贵州省委： 

   贵委提出的•关于优化贵州省营商环境的建议‣收悉。感谢

贵委对我省营商环境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现就提案提出的有关问

题答复如下： 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、怠政、不作

为，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，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、摸得

着、得实惠的实事，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、打基础、利长远的好

事，既要做显功，也要做潜功，不计较个人功名，追求人民群众

的好口碑、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和干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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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，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，想

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。贵州省

贯彻落实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‣，推进全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，

正是牢固树立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的新政绩观的重要举措。政

务诚信建设，提高政府公信力是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。 

一、关于“严控新增政府债务，大力盘活国有存量资产。” 

（一）依法管理政府债务。我省严格执行•预算法‣关于政

府债务限额管理的规定，出台•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

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‣•贵州省政府性债务管理“七

严禁”的通知‣•贵州省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问责暂行办法‣等

“1+9”债务管理系列政策文件，从政府债务严控新增、追责问

责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，建立和完善了“借用还”与“责权利”

相统一的债务管理机制。 

（二）完善债务管理制度。建立债务风险防控月报和半月报

制度，加强债务风险监测。通过安排预算资金设立省级应急资金

池、化解周转金、土地出让纾困资金、专项化债奖补资金，帮助

市县化解债务风险。 

（三）大力盘活存量国有资产。一是摸清家底，全面掌握我

省行政事业性单位国有资产存量基本情况。按照中央和省委有关

要求，2019 年，我省已建立向省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

理情况制度，并督促市、县比照省级做法，加快建立向本级人大

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。二是 2019 年省级财政多措

并举，有效整合行政事业性单位国有资产，防止资产闲置浪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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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提高资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目前，省级已有 36 家行

政事业单位剥离经营性资产移交给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集中统一

运营管理，同时清理出省级行政事业单位租赁合同签订金额 844

万元。三是按照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•关于同意†关于推

进省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的实

施意见‡的批复‣（黔党办函„2019‟2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坚

持全面推进、分类处置原则，将省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所办宾

馆、酒店、饭店、招待所、培训中心等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清理

处置范围，加大盘活存量国有资产力度，为贵州经济高质量发展

提供有力支撑。 

下一步，将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，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，

大力盘活存量国有资产，深化放管服改革，履行好财政职能，为

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推动经济发展作出更大努力。 

二、关于“坚决整治政府重大违约失信案件，维护政务诚信

形象。” 

   （一）开展项目大排查合同大兑现环境大提升专项行动。印

发了•项目大排查合同大兑现环境大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‣，

从 3 月开始到 12月，全面排查 2018 年以来政府类招商引资项目

合同的履约兑现情况，督促政府完善项目手续、保障配套要素、

兑现政府承诺，全力提升政府公信力，营造稳定公平透明、可预

期的营商新环境；督促企业履约，加快推动招商引资项目按合同

约定保质保量落地建设、投产达产和持续运营，努力构建政府与

企业“双承诺、双诚信”长效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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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通“服务民营企业省长直通车”平台，“为民营企

业发展排忧解难，积极开展清理拖欠账款工作。完善省长直通车

工作办理机制，确保专线高位运行。通过人工接听、录音整理、

平台来信三种方式 24 小时受理社会各界来电来信，经认真梳理

有关受理事项，每天形成•信息快报‣呈报省政府有关领导，同

时以每件事项逐条转有关市（州）政府或省直部门办理。在全省

范围内全面开展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，形成了省

直各部门协调、省市县三级联动的清欠工作机制，并组建清欠工

作专班。出台了•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‣，

对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和清欠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结合开展政

策落实、金融服务、降本减负、扩大民间投资、营商环境整治和

领导干部联系服务民营企业等“六大专项行动”，不断推动清欠

工作深入开展。 

 三、关于“建立和完善基本法律制度，营造良好法制环境。” 

贵州省高度重视政务诚信建设，认真贯彻落实•关于加强政

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‣（国发„2016‟76 号）文件精神。一

是将•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(草案)‣列入 2020 年省政府立

法计划和 2020 年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调研项目。目前正在

进行•贵州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‣立法调研方案，推动我省营商

环境建设法治化进程。二是推动•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‣尽快出

台。2019 年 3 月，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•贵州省社会信用

条例（草案）‣。2019 年 5 月 30 日，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

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关于•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（草案）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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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说明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作关于•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（草

案）‣审议意见的报告。2019年 7 月 30 日，省十三届人大常委

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作关于

•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（草案）‣修改情况的说明。省人大常委

会已两次审议•贵州省社会信用条例（草案）‣，计划 2020 年

9月进行第三次审议。三是抓紧修订•贵州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‣。

•贵州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‣已于 2010 年 1 月 8 日经贵州省第

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，自 2010 年

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。2020年，•贵州省中小企业促进条例（修

订草案）‣已纳入贵州省预备立法项目，拟做好立法前期调研和

论证工作，待立法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地方性法规。 

    四、关于“深化放管服改革，推动政府职能职责归位” 

我省通过强化顶层设计、大力减权放权、推进“一网通办”、

改善营商环境、优化政务服务、完善监管体系等手段，充分激发

市场活力，增强内生动力，释放内需潜力，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社

会持续健康发展，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明显提升。重点做了以下几

方面的工作： 

    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，细化任务分工。省政府成立了以常务

副省长为组长，其他 7 位副省长任副组长的贵州省推进政府职能

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（以下简称“协调小组”）。协

调小组作为常设议事机构直接受省政府领导，统一部署和组织全

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工作。协调小组下设办公

室，负责处理协调小组日常事务工作。协调小组办公室下设精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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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审批组、优化营商环境组、激励创业创新组、深化商事制度

改革组、改善社会服务组、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组 6 个专题组和综

合组、法治组、督查组、大数据发展保障组、专家组 5个保障组

并建立了•省放管服协调小组及办公室、专题组和保障组工作规

则‣•省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信息报送工作制度‣•放管服改革

文件会商制度‣，明确了协调小组职能职责和运行规则。  

（二）明确重点任务，强化统筹调度。全国深化“放管服”

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后，谌贻琴省长召开全省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，对做好 2019 年

“放管服”改革各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按照会议要求，省政府

办公厅牵头起草了•贵州省 2019 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

服务改革工作要点‣，从精简行政审批、优化营商环境、激励创

业创新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、改善社会服务、发展大数据提升生

产生活和社会管理水平六个方面汇总制定了 60 项重点任务，分

别由省协调小组办公室 5 个专题组和大数据发展保障组牵头推

进。为督促任务落实，省政府办公厅会同省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组

成 6 个调研组分赴 9 个市（州）开展“放管服”改革大调研，全

省“放管服”改革在“减权放权扎实推进”“投资审批不断简

化”“营商环境持续提升”“信用监管体系初步建立”等方面

取得了较好成效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已按照省领导要求督促有关

地方和部门进行整改，有效推动了工作落地落实。 

（三）借鉴经验做法，提升工作水平。2019 年 9 月，国务

院办公厅印发•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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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通知‣（国办函„2019‟89 号），要求各地复制推广借鉴

京沪两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，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方

式，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、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。为落实

好国务院办公厅工作要求，省政府办公厅及时下发了•关于转发

<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

作的通知>的通知‣，将 36项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工作进行细化分

解，逐一确定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。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将优化

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纳入重点工作内容，强化组织领

导，落实工作责任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确保复制推广借鉴工作取得

实效。  

五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，补齐营商环境建设短板。 

一是着力理清政府、市场、社会的关系，最大限度减少对市

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，不断强化对行政审

批制度改革的统筹协调。按照法律法规立改废释和国家统一部

署，对省直部门权责清单调整情况进行汇总，2019 年，省直部

门行政权力事项减少至 1396 项，较 2013年减少近 80%。其中，

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为 266 项，较 2013 年减少 72.2%；汇总调整

省直部门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1590 张，实现了权力清单中事项

件件有流程，事事有责任。二是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提升。2018

年贵州省出台了•贵州省营商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方案‣，对 6个

方面开展集中整治。通过一年的整治，贵州省 2018 年营商环境

较 2017年有了较大改善，相当于 190 个经济体的第 79 位水平，

上升了 15位。2019 年，省政府又出台了•贵州省营商环境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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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升工作方案‣，从 17个方面提出了 45项主要改革举措，推进

减时间、减流程、减环节，实现降成本的改革路径。通过努力，

2019 年贵州省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突破，厦门大学中国营商环

境研究中心评估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（百分点）为 72.82，相当

于 190个经济体的第 58位水平。2020年，贵州省围绕贯彻落实

•优化营商环境‣，在 2019 年•贵州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

方案‣的基础上，继续细化措施，全力攻坚，补齐营商环境建设

短板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 月 25日 

 

 

 

      （附注：此回复公开发布） 

     

（联系人：何德勇；联系电话：0851-86892879） 

  抄送：省人民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 

省人大办公厅,省财政厅。 

贵州省投资促进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月 25日印发 

 共印 5份 


